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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
             文件  

泉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 

泉教语〔2011〕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举办 “中华诵·第四届 

泉州市经典诵读大赛（丫玛杯）” 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语委，泉州台商投资区社会事业局，各

市直中小学幼儿园：  

根据省教育厅、省语委《关于开展“中华诵·2011 福建省经

典诵读大赛”的通知》精神（闽教语〔2011〕9 号），泉州市教育

局、泉州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全市开展“中华诵·第四

届泉州市经典诵读大赛（丫玛杯）”。开展这一活动旨在对青少年

进行热爱祖国语言文字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，提高

国民语言文化素质，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社会应用水平，激发

人们对中华优秀文化和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和热爱，增强民族自

豪感和文化自信心。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，红色经

典诵读活动是经典诵读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县（区、市）、

各市直学校要组织师生以诗文诵读的方式展示我党建党 90 周年

的光辉历程和不朽业绩，进一步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更

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，勤奋工

作，刻苦学习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。 

各县（区、市）、各市直学校要把经典诵读作为推动素质教

育的有效手段，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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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力提升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语言文化综合素质。要结合实际，开

展形式多样的经典诵读活动，务求生动活泼、喜闻乐见，努力形

成校校诵读、班班诵读的可喜局面。 

为组织好这次活动，现提出我市开展“中华诵·第四届泉州

市经典诵读大赛（丫玛杯）”活动方案（附件 1），请认真执行。 

各县（区、市）、各市直学校要根据本通知精神，结合年度

工作进展和第十四届推普周宣传活动的总体安排，按照下达的参

赛名额认真组织初赛选拔工作，要注意收集诵读活动的相关视

频、图片和文字报道等资料。各县（区、市）、各市直学校应于

2011 年 9 月 26 日前将报名表（附件 3）以纸质和电子邮件形式

报送市教育局语委办，逾期不报视为放弃。联系人：玄老师；传

真电话：0595－22783708；电子邮箱:qzywb06@126.com 。 
本次大赛由丫玛艺术培训中心协办。 

 

附件：1.“中华诵·第四届泉州市经典诵读大赛（丫玛杯）” 
活动方案 

2.“中华诵·第四届泉州市经典诵读大赛（丫玛杯）” 

参赛名额分配表 

3.“中华诵·第四届泉州市经典诵读大赛（丫玛杯）” 

报名表 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○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学校  诵读大赛  通知 

抄送：省语委办、市委教育工委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1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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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“中华诵·第四届泉州市 

经典诵读大赛（丫玛杯）”活动方案 

 
一、大赛组别 

本次大赛分教师组、小学生组、中学生组三个组别。教师组

为单人比赛，小学生组和中学生组为集体比赛（诵读人数不少于

5人，不超过 15 人）。 

二、比赛时间和地点  

1.时间：2011 年 10 月 9 日—10 日 

具体时间安排： 

10 月 9 日下午（14：00—18：00） 教师组  

10 月 10 日上午（8：30—12：00）  小学生组   

10 月 10 日下午（14：00—18：00） 中学生组 

2.地点：泉州音乐厅（在泉州市青少年宫内） 

三、参赛对象 

按照下达的参赛名额，经各县（区、市）、市直学校组织初

赛选拔的优秀选手，参加教师组比赛的选手为我市的中小学、幼

儿园教师。  

四、诵读篇目范围和形式 

本次大赛诵读以传统经典和红色经典诗文为主。表演形式不

拘一格，以充分体现作品内涵，活泼新颖，特色鲜明为佳。诵读

语言为普通话。  

 五、注意事项 

1.9 月 29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丫玛艺术培训中心（丰泽街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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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小区西大门对面三层）召开领队会，对比赛顺序号进行抽签和

试听光碟，请各参赛单位派一名代表参加。未出席领队会的参赛

单位，其比赛顺序号由市语委办代抽。 

2.参赛队要求着装整齐，充分展示各参赛队的风采。 

3.所有选手应为现场真实比赛，不得使用配音对口形，否则

取消评奖资格。每个节目的诵读比赛时间为 4分钟 （超时扣分）。 

4.比赛时若需配乐的一律自备伴奏带，并在带上注明参赛组

别、参赛队名称、比赛顺序号，于比赛前交给工作人员。因伴奏

带原因影响比赛成绩的，由该参赛队自行负责。 

5.各参赛队须提前一个小时向大赛组委会报到，比赛时应提

前三个节目到后台候场并服从工作人员指挥。 

六、奖项设置 

每组分别评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若干名。根

据各组比赛的成绩选送优秀节目参加全省选拔比赛，获得全省特

等奖和一等奖的节目将参加全国网络预赛。被选拔到全省比赛的

节目在比赛结束后需提供视频资料，为便于全省评审，每名选手

或每个集体节目的视频资料需单独刻录 2张 DVD 光盘（WMV 或 AVI

格式，容量不超过 30M，配字幕），时长不超过 4分钟，包括选手

或集体的自我介绍。参赛选手本人（或集体）形象必须出现在视

频画面中，诵读过程可采用配乐、配背景等辅助手段，但要避免

喧宾夺主。视频资料于 10 月 13 日前送到市教育局语委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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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“中华诵·第四届泉州市 

经典诵读大赛（丫玛杯）”参赛名额分配表 

 

参赛名额 
县（市、区） 

教师组 小学生组 中学生组 

鲤城区 1 1 1 

丰泽区 1 1 1 

洛江区 1 1 1 

泉港区 1 1 1 

惠安县 2 2 2 

晋江市 2 2 2 

石狮市 1 1 1 

南安县 2 2 2 

安溪县 2 2 2 

永春县 1 1 1 

德化县 1 1 1 

台商投资区 1 1 1 

注：各市直学校每组可推荐一个节目参加比赛 



附件3

组 别 姓名 性别 民族 所在学校 诵读篇目
指导老师及联系电话

(限两人)
备  注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2011年    月      日

中华诵•第四届泉州市经典诵读大赛(丫玛杯)报名表

小学生组

中学生组

注：小学生组、中学生组姓名一栏只填领诵人姓名即可

教师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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